
《食品快速检测样品制备指南》解读

一、编制背景

随着现代食品工业的飞速发展，食品加工生产种类日益繁多，农兽药、食品

添加剂的应用更为广泛，食品安全风险因素在不断增加；同时，货运物流的飞速

发展，也使得食用农产品上市周期缩短、流通速度加快，这些为消费者提供多元

化选择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监管提出新的难题。食品快速检测技术作为排查食

品安全风险隐患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引起了监管部门、检测行业、食品成品企业

及消费者的广泛关注。相比传统食品检测实验室繁杂的检测流程和冗长的检测周

期，食品快速检测具有高通量、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等优点，可以完成对大样本

量和复杂样品的快速分析，更加符合现代食品安全监管需求。

近年来，国家对于食品快速检测领域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新《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赋予了食品快速检测在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法律地位，为食品快速检测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也逐步加大食品快速检测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应用，自 2016

年起，广东省政府将全省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纳入“十件民生实事”强

力推进；2018 年，深圳市政府将“一街一车一室”项目纳入深圳市食品安全“十

四五”规划、市场监管年度重点工作，并明确完成指标，通过快检与监管有效联

动，全面提升基层食品安全检测能力和检测覆盖面。

随着食品快速检测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中，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对食品快速检测的工作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2017 年起，广东省陆续

出台了《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技术规范》（粤食药监办科〔2017〕672 号）

和《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产品使用管理的通知》（粤食药监办科〔2017〕680 号），

在此期间，深圳市也先后出台了《深圳市食品安全“一街道一快检车一快检室”

运行管理制度》（深食药安办〔2018〕36 号）《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

会食品安全初步筛查管理规定（试行）》（深市质规〔2018〕11 号）《深圳市食品

安全“一街一车一室”质量监督管理方案》（深食药安办〔2018〕92 号）《深圳

市食品安全“一街一车一室”抽样检测和质量控制通用要求》（深食药安办〔2019〕



11 号）等指引性文件，2023 年 1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市场监管总

局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使用意见》（国市监食检规〔2023〕1 号），更是对进一

步规范食品快速检测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二、目的和意义

目前，国内食品快速检测相关标准在不断完善，已出台的有关食品快速检测

的标准，有涉及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研究，如国家食品安全抽检司发布的 49 条食

品快速检测方法；有涉及相关技术规范，如深圳市发布的 DB4403/T 96—2020《食

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技术规范》，江西省发布的 DB36/T 1334—2020《食品快速

检测产品评价技术规范》、DB36/T 1335—2020《食品快速检测盲样制备通用技术

规范》、DB36/T 1574—2022《食品快速检测结果验证通用技术规范》，以及湖北

省发布的 DB42/T 1868—2022《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技术规范》、DB42/T 1867

—2022《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用盲样制备技术规范》；对于相关操作规范，广

州市在 2022 年发布了 DB4401/T 146—2022《食品快速检测工作规范》4项标准，

从基本要求、日常检测、技术服务、监督评价四个方面，明确了食品快速检测工

作模式，建立了食品快速检测日常工作规范，使食品快速检测工作朝着更科学、

更规范、更高效的方向发展。国外关于快速检测行业，已出台的相关标准有 ISO

20837:2006《食品和动物饲料微生物学用于检测食源性病原体的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定性检测样品制备要求》，规定了在食品和动物饲料中，使用聚合酶链式

反应（PCR）定性检测食源性病原体时，样品制备的通用要求、程序和注意事项，

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适用于各类食品和动物饲料样品。

食品快速检测样品制备，是食品快速检测前处理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保证

食品快速检测结果准确性和可靠性的重要前提。要使食品快速检测更加科学高效，

明确样品制备过程中的操作规范是关键。

由于食品快速检测广泛筛查的特性，开展快速检测时通常有大批量的样品需

要进行前处理，易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制备时间长导致样品理化性能改变，从而

影响结果准确性。制样的环境、客观条件、产品性状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部

分特殊食品的理化性能甚至会随时间延长而发生不可逆变化，造成检测结果发生

误差，如变质的猪肉组织样品，在检测莱克多巴胺胶体金项目时，便会出现假阳



性情况；二是样品处理不当，制样过程中混入杂质从而影响结果准确性。食品快

速检测技术中，不同检测项目对样品制备有不同的要求，操作过程中若因处理不

当导致组织样本中混入自身其他组织或不同样品间交叉污染，则易对快速检测结

果准确性产生影响，如鱼肉组织样本中，若混入鱼油脂，在检测地西泮胶体金项

目时，便会出现假阳性情况。规范制备样品是保证被检对象具有稳定性、时效性、

可追溯性的重要前提，也是影响检测结果准确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市场监管总

局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使用意见的通知》（国市监食检规〔2023〕1 号）更是

明确指出“样品的取样部位、数量、制备方法和贮存条件应满足相关标准、技术

规范等要求”，因此，规范食品快速检测样品制备过程尤为重要。

目前，国家尚未制定食品快速检测样品制备过程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各机构

开展食品快速检测工作时，更多是参照试剂说明书，而目前市面上试剂厂家制定

的说明书格式、内容、语言表达等存在一定差异，质量参差不齐，有些甚至存在

错误、模糊、不准确等问题，对结果准确性存在一定影响，针对“规范食品快速

检测样品制备方法”，仍然是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以及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研究与应

用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深圳市地方标准《食品快速检测样品制备指南》的编制，依托食品快速检测

的现行规定，结合深圳市食品快速检测服务实际，统一了食品快速检测样品制备

的标准，根据谷物、油料、果蔬、食用菌、畜禽肉类及副产品、水产品、餐饮食

品、散装食品等不同样品类别，制定了不同的样品制备方法，并在制备人员、工

具、场所等方面制定了规范性指引，让样品制备工作有标可依、有章可循，对于

提高食品快速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规范食品快速检测行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三、主要内容

《食品快速检测样品制备指南》本文件共分7个章节，主要对食品快速检测

工作中，样品制备的制备条件、制备方法、制备记录、制备完成后样品的分装及

保存要求进行指引。通过统一食品快速检测样品制备的标准，从而保证食品快速

检测结果准确性和可靠性。具体如下：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开展快速检测工作时，谷物、油料、果蔬、食用菌、畜禽肉类

及副产品、水产品、餐饮食品、散装食品等样品的制备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在深圳市范围内开展食品（含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中样

品的制备。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引用GB/T 30642《食品抽样检验通用导则》、SN/T 3509《实验室样品

管理指南》、DB4403/T 93《食品快速检测质量控制指南》、DB4403/T 407《食

品快速检测工作指南》中样品制备的相关要求。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四）样品制备条件

参考DB4403/T 407《食品快速检测工作指南》、DB4403/T 93《食品快速检

测质量控制指南》的内容，并结合食品快速检测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设备简化、

环境开放等情况，对样品制品过程中制备人员、制备工具、制备场所三个方面基

本要求进行规范性指引，确保快速检测工作有效运行。

（五）样品制备方法

本文件梳理了食品快速检测中制备样品的流程，包括样品采集、预处理、制

备。样品采集过程采取随机方式抽取具有代表性和有效性的样品；样品预处理过

程根据不同取样部位及状态，制定相对应的取样操作规范，确保样品在去除内容

物的同时不发生交叉污染；样品制备过程梳理了不同检测方法对样品前处理的不

同要求指引，如采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检测柠檬农药残留时，柠檬果肉酸性物质

含量较高的，对检测结果存在干扰造成假阳性，检测时宜采取适当方法检测。

（六）样品制备方法

本文件梳理了样品在制备过程中需记录的信息，以备检测结果发生偏离时后

期查阅追溯。

（七）样品分装与保存

本文件梳理了开展食品快速检测时，制备后的样品保存和处置做法指引，确

保样品制备完成后不会存在交叉污染，样品性状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不可逆

变化。

http://amr.sz.gov.cn/attachment/0/709/709298/9772236.pdf
http://amr.sz.gov.cn/attachment/0/709/709298/9772236.pdf


（八）其他

本文件结合在样品采集、预处理、制备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对人员安全防护

情况进行提示，确保作业安全。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为深圳市计量质量检

测研究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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